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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铜须事件”透视我国网络舆论管理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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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铜须事件”号称“2006年最具轰动效应的网络事件”，在这一事件中，网民的种种过激表现，“网络舆论”的无序化

倾向、网络把关人“文责自负”的托词，当事人“铜须”的无可奈何，国外媒体对中国网民——“网络暴民”的评价

等，折射出我国网络立法和网络管理中的诸多问题，引发人们对网络舆论的社会责任和网络法制建设的深层思考。本文

拟从分析“网络追杀令”的违法性质；网民侵犯当事人隐私权和名誉权的具体表现和法律分析、网络舆论的合理界限、

此事件折射出网络立法和管理缺陷等几个方面对“铜须事件”进行剖析，力求给今后的网络立法和网络管理提供一点实

证分析资料。  

关键词：网络事件、“网络追杀令”、名誉权、隐私权、网络舆论、网络管理、网络素养  

2006年4月13日，网上一名为“锋刃头骨寒”的男子声称自己的妻子“幽月儿”有了外遇，并且公布了妻子和情人长达五

千字的QQ聊天记录，痛斥与妻子有染的“铜须”。随后，数百位网友在事情尚未确认的情况下，轻率地加入网络攻击的

战团，与此同时，天涯论坛上一网友贴出《江湖追杀令》，不仅公布“铜须”的照片和视频，而且还“呼吁广大机关、

企业、公司、学校、医院、商场、公路、铁路、机场、中介、物流、认证，对ⅩⅩ及其同伴甚至所在大学进行抵制。不

招聘、不录用、不接纳、不认可、不承认、不理睬、不合作。在他做出彻底的、令大众可信的悔改行为之前，不能对他

表示认同……”  

短短数天之内，有数万人加入讨伐“铜须”的队伍。网友们自行动用网络侦查手段，以“铜须”的获奖纪录为线索，查

实并披露了“铜须”的真实身份，用各种方式对当事人“铜须”进行侮辱、丑化、谩骂、嘲讽、猥亵；不仅羞辱其人格

尊严，把他逼出大学校园，而且以各种方式恐吓、骚扰、威胁其家人，迫使其家人不敢出门和接听电话。一些不明真相

的网友，还写信、发邮件给“铜须”所在学校的校长，质疑其所在大学的教学质量，要学校承担“教育失当”的责任。

由此，24岁的大学生“铜须”因与“幽月儿”的婚外情，在深陷网络声讨的同时，又被推进了社会讨伐的漩涡。殃及其

家人和学校。  

而正当网络舆论达到激愤的高潮时，2006年4月20日凌晨，所谓的丈夫“锋刃透骨寒”先生再次现身MOP论坛，发表“最

后声明”，称这一切都是假的，‘丑闻’以及QQ聊天内容等多为杜撰，“游戏已经结束！”。  

……  

2006年的“铜须事件”让中国法律界颇为震惊，带给人们的思考也是多方面的。本文拟从分析“网络追杀令”的违法性

质，网友侵犯当事人隐私权和名誉权的具体表现、网络舆论的合理界限、此事件折射出网络立法和管理缺陷等四个方面

剖析该事件。  

一、分析“网络追杀令”的违法性质  

任何一个法治社会，其制度设计都有其严格的职能分工。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有权对他人进行调查了解的只有公安机

关、检察机关、法院和国家安全机关，行政机关出于行政处罚的需要也可以进行调查，这种公权力是国家通过相关的法

律规定明确赋予国家机关的，而国家机关在行使其职权时必须在“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前提下依法行事，这也是法律的

基本原则。其他任何公民、法人、社会组织或机构没有权力去调查了解任何人，更没有权利发布这样的“江湖追杀

令”。  

在“铜须事件”中，个别网友发布的“网络追杀令”使整个事件达到白热化程度，使事件当事人“铜须”成为千夫所

指，网友们恨不得欲杀之而后快。有人甚至建议“以键盘为武器砍下奸夫的头，献给那位丈夫做祭品”。这种漠视法律

的心态是十分可怕和危险的。有人把“网络通缉”比作“民间虚拟法庭”，这个“虚拟法庭”，以网络为平台，以公布

各种私人信息为审判手段，以虚拟和现实的双重道德讨伐为利器，对“被追杀者”予以惩戒。[1] 这种惩戒的威力远远

超过了现实世界，因为网络的虚拟性、网民身份的匿名性、网络证据的难以留存获取性、网络侵权结果的严重性、网络

管辖的难以确定性，使得“被通缉”的受害人无法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网络的便利使得任何上网的人都能发布“通缉令”，掀起网络追查行动。网络正在让“警察”普遍化。到目前为止，

“道德审判”仍然是网络追查的主要内容。网络上的讨伐被网民认为是正义的主流，人人仿佛肩负道义的正义之士对当

事人大肆抨击，然而，在这种抨击之下有多少人可以真正做到理智思考而战胜从众、跟风？但正是这种缺乏独立思考，

喜欢随大流的“网络哄客”的从众、跟风行为让很多网友失去了理智，失去了对法律的尊重。而且，从这起网络事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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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一是网络追查的发展轨迹有一个共同的模式，即从铺天盖地的道德谴责发展到没有边际的隐私曝光和肆意的

侮辱谩骂。二是大凡自以为占领了道德制高点的网民，特别容易对别人进行肆意的谩骂、侮辱和人身攻击。  

网络追查的违法性就在于它是诉诸公民的私权利，而不是启动国家的公权力去进行正当的调查。它是发动群众去自我调

查，是在法律允许范围之外去做这个事情，从这开始，就突破了言论自由的底线，走向了法律的禁区。由此可见，网络

追查道德的非理性发展是非常危险的，这种将法律搁置一边，以一种非正义的手段去解决另一个非正义的社会问题，更

加急切地呼唤网络法律的介入。  

二、网民侵犯当事人隐私权、名誉权的具体表现和法律分析  

1、侵犯当事人隐私的行为：一是所谓的丈夫“锋刃透骨寒”私自偷偷打开并阅读所谓的妻子“幽月儿”的聊天记录，

并未经许可公布到网上去；二是网友通过网络侦查，公开当事人“铜须”的个人资料，包括真实姓名、出生日期、籍

贯、住址、所在学校、学号、院系、专业、寝室电话、女友的姓名、电话都被曝光；三是贴出《江湖追杀令》，发布当

事人的照片的行为；四是网友盗取当事人的QQ号码、电子邮件账号等行为；五是公开事件当事人生理缺陷等的行为，以

上行为既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和肖像权，也是对其人格尊严的一种肆意侮辱。  

网络隐私权，作为隐私权发展到网络时代的产物，是指自然人在网上享有私人生活安宁和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

他人非法侵犯、知悉、搜集、复制、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也指禁止在网上泄露某些个人相关的敏感信息，包括事

实、图像以及诽谤的意见等。[2]网络隐私权的内容是指：个人数据、私人信息、个人领域。其中以个人数据最为重要，

具体包括：（1）个人属性的隐私，包括个人的姓名、身份、肖像、声音等；（2）个人资料的隐私，主要包括消费习

惯、病历、宗教信仰、收入、个人财产、工作以及婚姻状况等；（3）个人通讯内容的隐私，在有些情况下，非由发文者

或收文者监控、披露的电子通讯的内容也可能构成隐私权的侵犯。我国有多部法律涉及对隐私权的保护：  

《民法通则》（1986年）中虽然没有直接规定隐私权为公民的人格权。但在第139条规定了侵犯公民的肖像权、第140条

规定了“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隐私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1993

年）明确指出：“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隐私材料，或者以书面、口头方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使他人名誉受到

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治安管理处罚法》（2005年）第42条：“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

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计

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1994年）第7条：“用户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利用国际联网侵犯用户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

定实施办法》（1998年）第18条：“不得擅自进行未经许可的计算机学校，篡改他人信息，冒用他人名义发出信息，侵

犯他人隐私。”《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2000年）第12条：电子公告服务提供者应当对上网用户的个人信

息保密，未经上网用户同意不得向他人泄露，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采用侮辱性、诽谤性语言侵犯当事人的名誉权。一是由于在丑闻男女主角的一段QQ对话记录中出现了男主角担忧

自己的包皮问题，网友们索性把“铜须”直呼“包皮男”，一时间，“包皮男”成了“铜须”的代名词。二是“铜须”

在网上公布了自己录制的拟澄清事实的视频录像后，非但没有抑制网络舆论的讨伐，反而遭到新一轮的攻击，谴责、谩

骂愈加升级，有更多的网友认为：铜须“嚣张”“破绽百出”、“欲盖弥彰”、“不知廉耻”等。  

网络名誉权，是指自然人享有在网上获得网民对其品德、才能等社会形象的公正评价的权利。网络侵犯名誉权的行为主

要是侮辱、诽谤，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侵犯名誉；可以在网络论坛和留言板(BBS)上发表不当言论

侵犯他人名誉权；可以通过网络散布别人的隐私，使受害人社会评价降低等。而网络的性质决定了网络侵犯名誉权的危

害性极大。其原因是侵权言论的散播更具有广泛性；侵权言论的危害后果更加难以估计；网络名誉侵权的责任者更加难

以界定。24岁的“铜须”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当他遭遇到诸多网民的围攻时，他不知道面对的对手是谁？是什么人对

自己进行围攻、谩骂、电话骚扰？无法确定侵权人是谁？如何有效地取证？正像“铜须”所说：“他可以随意骂，但是

如果涉及到法律，要他站出来，谁都不会站出来，不会有人承认自己骂过。”换一句话说，“你的权利受到侵害，但在

网络中你找不到被告”，这是目前很多网络侵权事件发生后，当事人无法依法寻求法律救济的最大的难题。  

《我国宪法》第3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诬

陷。”《刑法》第246条，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四、为了保护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利，对有

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一)利用互联网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计

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国际联网制作、复制、查阅和传播下列

信息：(七)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

写恐吓信或者以其他方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二)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尽管法律对名誉权的保护

有明确的规定，但当侵权行为发生在网络中时，因为找不到被告，当事人的维权就显得异常地艰难，这是我们不得不正

视的一个法律难题。  



三、网络舆论的合理界限  

伴随着“第四媒体”——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技术与社会舆论迅速融合，产生了一种新的舆论形式——网络舆论。

网络舆论的兴起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网络为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提供了一个公共话语平台。通过这个以博

客、BBS等为代表的新兴网络舆论平台，大家可以自由地表达思想、阐述观点、发表意见，相互沟通、理解、消除冲突。

拓宽了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使社会公众有充分表达自己思想和看法的机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

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网络言论自由在推进了我国民主政治的进程和法制建设的进程中功不可没。  

网络中言论自由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从民主建设说，互联网中信息的交互性、及时性、全球性，打破了

传统大众新闻媒体对权威话语权的垄断。话语权的民众化，使得信息提供者与信息接受者建立在严格限制基础上的关系

彻底解体，信息自由传播和自由表达真正得以实现。第二，从促进文化传播来说，一方面，网络传播利用互联网——这

一全球性媒介，极大的节约了传播成本，提高了效率，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和教育的开展，加速世界范围内人类知识的传

递和世界文化的融合和交流。另一方面，在网络中，人们充分的传播思想，发表意见，交流心得，展开论辩，也促进了

科学的发展和对真理的探索。第三，从愉悦人们身心来说，互联网中的言论自由，可以让人们把生活中的不满情绪宣泄

出来，缓解人们的压力，减轻痛苦，输导社会矛盾，让人们身心得到愉悦，获得某种趣味和享受，网络无形中充当了社

会问题“解压阀”的作用。  

但网络舆论存在着诸多问题：在聚焦社会热点问题、披露社会阴暗面和关注突发性事件等问题上，网络舆论往往会出现

一边倒的现象，集中在时间的负面效应上；又往往鱼龙混杂，难以控制，容易扰乱社会秩序，甚至导致人身财产损失。

这是需要提醒我们高度警惕的现象。  

因此，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自由本身就是相互妥协的结果<、u>，绝对的自由是无法存在的。在网络追查中，网友对某

人某事进行道德谴责，对不道德行为进行社会讨伐，这是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的具体表现。但利用网络，发动网友去把

当事人揪出来，并把当事人的个人资料全部公之于众，使之赤裸裸地接受众人的攻击，这就演变为法律上的侵权，不仅

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而且还侵犯了当事人的名誉权。我国宪法非常重视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但这些基本权利的行

使是有边际的，即《宪法》第51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

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自由和权利。”没有边际的自由意味着无法无天，那将是不可想象的。  

四、铜须事件折射出我国网络立法和网络管理的缺陷  

2006年的“铜须事件”给我国的网络立法和网络管理提出了严峻地挑战。我国自1994年以来，陆续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有

关计算机及国际互联网络的法规、部门规章或条例，内容涵盖国际互联网管理、信息安全、国际信道、域名注册、密码

管理等多个方面。我国网络立法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已初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法律法规体系，如今，与互联网相

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司法解释约有50件。但是与发展迅速的互联网相比，中国的网络立法还显得很不成熟，纵观中

国的网络立法，仍存在以下问题：（1）分类立法，未形成科学的体系。因网络中出现的问题形形色色，因此，涉及到的

法律规范各有不同，中国目前的网络立法还处于就事论事的初级立法阶段。在不同的相关法规中，体现着对不同网络利

益的保护。（2）缺少必要的基本法，虽然，2000年12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关

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但只是一个法律性文件，网络立法层次低、多头管理、相互冲突的情况时有发生；（3）已

有的立法中存在诸多缺陷，难以适应规范网络发展、打击网络犯罪的实际需要；现有的立法侧重于保护计算机信息系

统。除中国刑法典第285条、第286条明确规定的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外，对于其他网络

犯罪行为均没有明确规定，而仅仅指出对该类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处罚。（4）缺乏对网络隐私权保护的相关立

法。我国法律一直以来都是以间接方式来保护公民的隐私权，不利于加大对隐私权侵害的救济程度。虽然我国已经启动

了《个人数据保护法》的立法议程，但出台还指日可待。我国立法机关应考虑详细规定公民网络隐私权的内容,具体应包

括知悉权、选择权、控制权、安全请求权等；规定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尤其义务主体应包括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组织、个人等；规定侵害网络隐私权行为的种类以及侵权行为的认定；规定隐私权侵权责任的承担以及各种补救

措施,包括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对于造成受害人精神损害的,还应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铜须”事件的发生暴露出了我国网络立法和网络管理的诸多问题。试想：如果我们的网络把关人有一点隐私意识，在

第一时间删除披露别人隐私的QQ聊天记录和有侮辱、诽谤性质的跟帖；如果网民们都能加强一点网络素养，不那么冲

动、易变和急躁；如果大家都能理智地静观事态的发展……就不会演变出网络上声势浩大的讨伐行为，给当事人的名誉

造成严重地损害，事态也就不会失控。  

外电对我国的网民有“网络暴民”的评价。反思这个称谓，“网络暴民”是指主观上有恶意制裁别人的倾向，并煽动他

人对当事人进行网络追击和道德审判，最终以暴力色彩的语言造成当事人在现实生活中遭受伤害的网民。 网民们以道德

的名义讨伐所选中的某一个牺牲品，然而，在事实上，他们自己的行为是最不道德的。真正的道德行为皆出于自律，即

在肯定不会受到任何外来惩罚的情况下，仍然凭借自己的良知和信念做事。[4]  

因此，对网络舆论进行适当地引导和及时调控就成为当前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首先，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建立健

全相关的网络立法，如网络隐私权、名誉权、肖像权、通信自由权等保护法；其次，注重加强主流网络媒体的建设，把

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另外，还要注意在微观上培养论坛的意见领袖，在小范围内正确把握舆论导向。第三，网站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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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对网络编辑的培训教育，使其增强法律意识，真正做到眼明心亮，及时删除侵犯他人隐私，侮辱、诽谤、谩骂、猥亵

他人的言论，以免网络哄客借机生事；第四，社会各界要鼓励倡导网民提升自身的网络素质，加强自律机制。  

依法建网、依法管网、依法用网是我国互联网事业发展的重要原则，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做法。加强政府的法规管理，

互联网行业自律，重视网民的网德教育，逐步建立一个和谐的网络社区。  

注释：  

[1] 冯一刀：“网络追查：行走在善恶之间”，《民主与法制》第7页，2006年第20期  

[2] 李德成：“网络隐私权保护制度初论”，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1，第30页  

[3] 展望：“从网上讨伐到网下追击‘网络暴民’杀进现实”，《北京青年报》2006年10月13日F5  

[4] 周国平：“网络暴民的做法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博客文章。  

参考书目：  

王军《网络传播法律问题研究》群众出版社，2006年6月版 

（责任编辑：） 

┆ 打印本页 ┆ 关闭窗口 ┆

收藏本文

 读者留言

用户名：  * 密码： （游客）请在用户名处输入化名，无需密码 

 邮箱：  * 游客发言需提交邮箱 

效验码：  * 请输入：0075  

 *

 评论内容：不能超过250字，需审核后才会公布，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政策法规。 发表评论

传媒资讯网┆传媒学术网┆传媒考研网┆传媒博客┆传媒社区┆传媒书店 


